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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思维理论构思 

汶上县第一中学   高海 

【摘要】幻影思维理论是对自己的思维进行反思的结果，理论主要包含比较系统、思维的倾

向性、运算、逻辑系统、理论系统、幻影空间等六个部分。 

【关键字】思维学  幻影思维 

 

幻影思维理论是对自己的思维进行反思的结果，幻影思维是从思维的内容的角度对思维

进行的研究，思维的内容包含但并不限于知识、科学理论体系，任何观念、观点及其形成的

体系，哪怕是虚构的错误的，也包含在内。理论主要包含比较系统、思维的倾向性、运算、

逻辑系统、理论系统、幻影空间等六个部分。 

比较系统部分认为对认知对象进行比较是思维的基本功能，用公理化的方法构建了一个

形式化公理系统。思维的倾向性认为思维过程的发展具备一种倾向性，不是毫无目的毫无规

律的。运算用公理化的方法定义了元、运算、函数、命题等并作为表示思维的工具。逻辑系

统是对逻辑进行思考，形成的对逻辑、数学和语言的认识。理论系统是在指元及相关的函数

命题按照一定规则组合形成的系统。幻影空间是以理论系统为基础构建的描述思维观点真假

性质的一个理想模型。幻影思维理论这个名称便取自幻影空间。 

 

1、比较系统 

1.1 比较系统 

比较系统是由元{T,Y}，函数 J，和下列命题构成的理论系统： 

命题 1： 

（1） J(T,T)=T 

（2） J(T,Y)=Y 

（3） J(Y,Y)=T 

（4） J(Y,T)=Y 

    可解释为： 

(1) 同与同相同 

       (2) 同与异相异 

(3) 异与异相同 

(4) 异与同相异 

异即不同，同即无异。 

1.2 比较系统的扩张 

命题 1刻画了一个有限元的比较系统，然而所要比较的事物却包罗万象，不仅仅是异与

同两者。因此有必要扩充比较事物的范围，即比较系统第一次扩张。扩充比较事物的范围须

引入以下命题： 

命题 2：任何事物与自身的比较关系为同，否则为异。 

一般来说，一事物与一事物的相同，和另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的相同，虽然比较结果都是

同，但是同与同之间还是有所差别的。同样，异与异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比较系统第

一次扩张后，还要进行第二次扩张即扩充比较结果，使其更精确。扩张后的比较系统，运算

元与结果元均为 x1,x2,x3,…，运算元与运算 J构成新的比较系统： 

J(xi,xj)= xk。 

1.3 解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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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J(xi,xj)=xk中，将 xk解析为结构(m,ti,tj)即 xk=(m,ti,tj)。并且定义新运算 Fh,Xt,By,

使得任意 xi,xj ，若 J(xi,xj)=xk=(m,ti,tj)则 

Fh(m,ti)=xi             复合运算 

Fh(m,tj)=xj             复合运算 

Xt(xi,xj)= Xt(xj ,xi)=m    析同运算 

By(xi,xj)=ti ，By(xj,xi)=tj  辨异运算 

由 J，Fh,Xt,By,等运算及相应的元组成的比较系统称为解析系统。 

 

1.4 思维第一定律 

思维第一定律：思维的基本方式是解析比较，基本方法是辨异和析同。 

 

1.5 对称系统 

在解析系统中，关注的是比较、复合、析同、辨异等运算，若关注的是 xi，xj，m，ti，

tj 等运算元，则称该系统为对称系统，xi，xj，m，ti，tj等元称为规则。其中 xi，xj称为混

沌，m称为矛盾，ti，tj称为条件。特别的，运算复合 Fh称为形式。 

 

1.6 规则分析 

在一定的理论系统中，将 xi解析为矛盾 m，条件 ti，并得出 xi =Fh(m,ti)的过程，称为

规则分析。分析所得的规则的总体，称为被分析规则的相对规则度。在一定理论系统中，不

可进一步解析的规则称为该理论系统的基本规则，将规则分析为基本规则，所得规则的全体，

称为该规则得绝对规则度。将规则进行分析，所得可被进一步分析而不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规

则的规则度之总和，称为该规则的模糊度。 

 

1.7   非对称系统 

对于两个规则 xi：xj，如果关注于通过 xj而了解 xi，令 xk=(xi：xj)，则称 xk为修辞，

称 xi,xj为语言描述，Xt(xi,xj)称为 xj对 xi的修辞有效，By(xi,xj) 称为 xj对 xi的修辞模糊，

By(xj, xi) 称为 xj对 xi的修辞错误。 

将 xk作为混沌规则进行规则分析，即 xk= Fh(m,t)，则称形式 Fh为修辞 xk的逻辑。语言

描述与其修辞的逻辑构成的系统称为语言系统，语言描述及其修辞统称文学作品。文学作品

及其间关系的总和，称为文学系统，简称文学。 

 

1.8   转化系统 

若关注于修辞 A与其相应的逻辑 L的内在关系，将其作为新的规则 S，令 S=(L|A)，对

S 进行分析，得出 S= Fh(m,t)。则称 S为数学应用，称 Fh为数学理论。 

若关注于 S 的正确性(合理性)，并且认为 S 是正确的(合理的)，则称 S 为科学，称 m

为(相应的)哲学。 

 

2、思维的倾向性 

 

2.1  倾向性原理 

倾向性原理：人类思维起源和来源于物质世界，思维的内容稳定在同一理论系统中，但

具有向普遍适用和高度统一发展的倾向。 

倾向性原理是说明思维具有物质性、稳定性、普适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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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性表明人类思维即意识运动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并且思维的内容是对物质世界

的反映。思维起源和来源于物质世界，不能脱离客观现实无中生有。 

稳定性是指思维的内容结果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只有通过学习顿悟或者遗忘

等过程才会发生质的变化。 

普适性是指人类思维倾向于将此处得到的结论扩大化应用于彼处。这种扩大化应用可能

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但这种倾向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人类思维发挥

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统一性是指人类思维倾向于用同一理论去解释不同的现象。从而使解释不同现象的不同

理论统一为同一种理论。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限制下，这种统一未必能得以实现，但这种

倾向仍然是存在的。这种统一性体现了人类思维和相应科学理论的发展水平。 

    普适性与统一性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哲学的角度讲，是客观世

界的形态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决定了人类思维内容的普适性与统一性。在后面可以看出，是

思维自身为这种普适性与统一性提供了可能性。只有两方面结合起来，这种可能性才得以实

现。 

 

2.2  思维方法 

 与思维的倾向性相对应的思维的方法主要包括：抽象、想象，概括、具体，分析、综

合、归纳、演绎等，从思维的自由度的角度考察这些方法，可以分为 4组，如图所示： 

 
ⅰ)抽象——想象   

人类思维的内容来源于物质世界，但并不等价于物质世界，这是抽象思维在起作用。人

类思维要具有创造性，要反作用于物质世界，则是想象思维在起作用。其实抽象中不乏想象，

想象中不乏抽象，二者无法截然分开，只是分析问题的角度以及分析问题的主导矛盾不同而

已。 

ⅱ)概括——具体 

人类思维具有普遍适用的倾向，而不仅仅适用于个别现象，普适性要求概括，只有高度

概括，才能普遍适用。但思维要应用于一个特定的问题，解释一特殊现象，这就需要具体思

维。于是产生了概括——具体这一组思维方法。 

ⅲ)分析——综合 

客观世界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人类思维具有统一的倾向。要理

清事实真相并且以统一的理论解释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就需要分析——综合这一人类思维

中最成熟也最为有力的武器。客观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只有应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才能

理清其中联系，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 

这三组方法都是思维基本方法即辨异——析同在不同场合下不同组合的具体反映。三

者之间是水乳交融无法截然分开的。这是因为三者之间的差别同抽象与想象之间的差别一

样，是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与分析问题的主导矛盾不用造成的。 

另外还有一组思维方法：归纳——演绎，该方法与概括——具体非常相似。它只是人

类思维保持严谨的一种逻辑手段，表明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向，而不是和上述三组方法等并

列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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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思维第二定律 

抽象、想象，概括、具体，分析、综合三组方法的自由度是不同的，抽象、想象的自由

度最大，思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时的思维形态用混沌表示。概括、具体的自由度和不

确定性居中，这时的思维形态用矛盾表示。分析、综合的自由度和不确定性最小，这时的思

维形态用形式表示。因此按照自由度的大小，就可以将思维形态分为三种，即 

思维第二定律：思维的基本形态是混沌、矛盾和形式。 

 

2.4 思维辩证法 

    据思维第二定律思维形态包括混沌、矛盾和形式，混沌的基本性质是规则、破缺，矛盾

的基本性质是全息、同构，形式的基本性质是纯粹、完备。 

    所谓规则，是指事物运动的必然性，任何事物，无论多么复杂，总有其运动规律。所谓

破缺，是指事物运动的偶然性，任何事物，无论多么有规律，总不能被该规律所完全描述。

这一对矛盾描述了混沌的基本性质。 

所谓全息，是指事物的一部分总蕴涵了该事物的全体信息。所谓同构，指事物的结构及其各

部分的结构总是相同或相近的。这一对矛盾描述了矛盾的基本性质。 

    所谓纯粹，是指事物属性的单一性表明某类事物的任意个体都具有该类事物所共有的属

性。所谓完备，是指事物或其属性不多不少、不添不漏的完全与完整性。这一对矛盾描述了

形式的基本性质。 

规则、破缺，全息、同构，纯粹、完备这三对矛盾便构成了思维辩证法的主要内容。 

 

2.5 思维风格 

     考查文学、哲学与科学的思维风格，文学风格其思维的自由度是最大的，甚至风马牛

不相及的事物也可以联系在一起。科学风格则与此相反，科学思维的自由度是最小的，它以

客观严谨而著称。哲学风格处于两者之间，既不象文学那样自由散漫，又不象科学那样不敢

越雷池一步。其主要作用在于指导人类的思维。这样，思维方法就可以按自由度划分为三种

基本类别，即文学风格，哲学风格和科学风格。 

文学风格，哲学风格和科学风格分别与混沌、矛盾、形式三种思维形态相对应，分别与

抽象——想象、概括——具体、分析——综合三种思维方法相对应，分别与规则——破缺、

全息——同构、纯粹——完备这三组矛盾相对应，分别与思维内容的来源、普遍适用的倾向、

高度统一的倾向相对应。 

3、运算 

 

3.1 运算 代换 

如果 A形如 R(a) ∣→        b ,则称 A为一个运算。a,b 为元，a为运算元，b为结果元，R为运

算法则，∣→        为运算标志符号。一般来说，不同的运算，R,a,b, ∣→             是不同的，但却具有相同

的形式，即形式 R(a) ∣→         b     的各部分是可能被其它元或法则或符号所代换的，代换后保持形

式不变。若(a)为(a1,a2)所代换，则称 R(a1,a2) ∣→        b  为二元运算，同样，称 R(a1,a2,a3) ∣→       b为

三元运算，R(a1,a2, a3,…,an)∣→       b称为 n元运算。 

 

3.2 逆运算 

对于 n元运算 R(a1,a2, a3,…,an)∣→       b , ai与 b互换位置得运算 R
i-
(a1,a2, a3,…, b,…,an)

∣→       ai称为 R(a1,a2, a3,…,an)∣→       b 的第 i元逆运算，当 i为 1时，R
1-
 (b,a2, a3,…,an)∣→       a1

称为第 1元逆运算；当 i为 n时，R
n-
 (a1,a2, a3,…, b)∣→       an称为第 n元逆运算。对 n元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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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1,a2, a3,…,an)∣→       b进行有限次求逆，包含自身在内，共可衍生运算 (n+1)! 个，结果元

分别为 a1,a2, a3,…,an，b的各 n!个。 

 

3.3 运算性质 

对二元运算 R(a1,a2)∣→       b，可记作 a1Ra2∣→       b   ，简称 R。若 a1Ra2∣→       b   ，则 a2Ra1∣→       b   ，称该运

算是可交换的，即 R满足交换律。 

若(a1Ra2)Ra3∣→       b   ，则 a1R(a2Ra3)∣→       b   ,称 R 是可结合的，即运算 R满足结合律。 

若 aRa∣→       a
2R
，则称 R为积幂的，即运算 R满足积幂律；若 aRa∣→       a，则称 R为等幂的, 即

运算 R满足等幂律。  

两个二元运算 R1 R2，若 a1R1(a2R2a3) ∣→       b   ，则(a1R1a2)R2(a1R1a3)∣→       b   ，称 R1对 R2是左分配

的；若(a2R2a3) R1 a1∣→   b   ，则(a2R1a1)R2(a3R1a1)∣→       b  ,称 R1对 R2是右分配的。若 R1对 R2既是左分

配的，又是右分配的，则称 R1对 R2是分配的，即运算 R1 R2满足 R1对 R2的分配律。  

 

3.4 函数 反函数 

对于运算 R(a) ∣→        b，若关注于 a与 b在 R规则下的对应性，从而在研究 a变化时 R(a) ∣

→        b的整体性质，则 R(a) ∣→        b称为函数，a称为自变量，R(a)与 b称为因变量或函数。其本质

上依然是运算。函数 R(a) ∣→        b研究的是 R(a) ∣→        b运算特性，而研究 R(a) ∣→        b的逆运算 R
1-
 (b) 

∣→        a中 b 与 a 的对应特性的函数 R
1-
 (b) ∣→        a称为 R(a) ∣→        b的反函数。 

 

3.5 命题 关系 

对于运算 R(a) ∣→        b，若关注于 a满足 R(a) ∣→        b，则称 R(a) ∣→        b为关于 a的一个命题，可

简记以 A(a)。其本质上依然是运算。对于二元运算 R(a1,a2) ∣→        b  ，关注于 a1,a2满足 R(a1,a2) 

∣→        b  时，称 R(a1,a2) ∣→        b  为关于 a1,a2的一个二元关系，可简记作 A(a1,a2)或 a1Aa2，因此，命

题也可称作关系。对于二元关系 A(a1,a2)，若 A(a1,a2)成立，则 A(a2,a1)成立，则称关系 A

为交换的。 

若，a1Aa2, a2Aa3则 a1Aa3,则 A 称为传递的，若 A(a1,a2)，则 B(a2,a1)，且 B(a1,a2)，则

A(a2,a1)，则称 A,B 互为对称关系。 

若二元关系 A是可传递的，则其对称关系 B也是可传递的。 

若运算 R(a1,a2) ∣→        b  是可交换的，则对应的关系 R(a1,a2) ∣→        b  是可交换的若关系 A是可传

递的，又是可交换的，则称 A为等价的，其对称关系亦为 A 

3.6 表示定律 

一切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联系的。反映于思维中，可以用元、函数、命题等表示。 

表示定律：思维中的任何事物可以用元表示，而事物的任何发展、变化、联系等性质

特征可以用运算、函数、命题、关系来表示。 

 

4、逻辑系统 

4.1 思路逻辑 

最简单的逻辑，其中的命题只考虑真命题，没有假命题，不考虑否命题，也不考虑与和

或两种命题关系。是用来表示思路的，故称思路逻辑。思路逻辑，是最简单最原始的逻辑形

式。 

思路逻辑的核心是推理规则，即已知 A，(A->B)，则 B，公式是(A,(A->B))->B 

->是蕴含，推导的意思，表示前面的条件可以推导出后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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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逻辑系统的扩张 

思路逻辑是最简单最原始的逻辑形式，是可以扩张的。逻辑有两个要素，命题，命题

连接词。逻辑系统的扩张，也有两个方面，即连接词扩张和命题结构扩张。 

连接词扩张就是根据需要，增添新的连接词，如命题逻辑中增加了与、或、非等连接

词，而且命题有了真假之分。命题结构扩张，就是命题不再是简单的命题，如谓词逻辑中增

加了命题变项，和谓词的概念，一个命题是由谓词和若干命题变项构成的。实际上，谓词逻

辑并不是简单的命题结构扩张，而是思路逻辑先经过连接词扩张为命题逻辑，再通过命题结

构扩张为谓词逻辑。 

 

4.3 命题逻辑 

思路逻辑经过连接词扩张，命题增加真假属性，再增加新的连接词，如与、或、非，

就可以扩张为命题逻辑。命题真值除了真假之外，还可以由另外一种属性，已知、未知，命

题真值已知的就是命题为真或者假，未知的就是命题真假不确定，这样的话，又可以扩张为

三值逻辑。当然，如果增加新的范畴新的解释，也可以扩张为 n值逻辑，或者增加其它新连

接词，扩张为其它的逻辑系统。 

 

4.4 谓词逻辑 

在命题逻辑的基础上，将命题解析成谓词和命题变项的的形式，再增加新的连接词，

如存在，任意等，就形成了谓词逻辑，谓词逻辑是连接词和命题结构两方面的综合扩张。 

命题的结构，除了可以解析为谓词与命题变项之外，还可以解析为其它的结构形式，

比如自然语言语法的结构形式，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逻辑系统，当然，这种新的

逻辑系统或许只是谓词逻辑的一种等效形式。 

 

4.5 公理化系统 

逻辑系统只对命题及其连接词进行研究，如果对部分命题用公理进行约束，形成新的

系统，就成为形式化公理系统。数学就是形式化公理系统的例子，部分物理也可以用公理化

系统进行描述，数学研究的就是形式，公理化没什么问题。使用更大程度上使用数学工具，

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但是对于物理等具体科学而言，公理化体系是没有灵魂的工具，经

验的哲学沉思才是灵魂。 

 

4.6 语言系统 

    如果逻辑系统的所有连接词、谓词、变项都赋予具体的、特定的现实意义，那么这个系

统就可以用来描述现实世界，而不再是纯粹的形式系统，这时，逻辑系统就变成了语言。 

 

4.7 逻辑规律 

逻辑存在于具体理论系统中，系统满足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等其实是人们对具体

系统的一种期待，这些性质规律是约束具体理论系统的，而不属于逻辑系统。 

命题间的推理关系形成一种逻辑网络，这种逻辑网络中命题的真值状态，一般是稳定

的，但是如果该理论体系中存在悖论的话，那么理论体系中的真值状态就像震动一样，是在

不同的真值之间震荡的。 

如果要求理论体系符合矛盾律的话，罗素悖论中的集合，其实是像万能的上帝一样，

是一个虚构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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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论系统 

 

5.1 理论系统 幻影空间 扩张 

理论系统 Xi指一个元素集合(论域)Yi：｛xi
1
，xi

2   
,…｝，相应的函数集合 Hi :｛fi

1
,fi

2
 ,…｝

和相应的关系集合 Gi：｛Ai
1
 ,Ai

2
 ,…｝按一定规则组合的系统。 

f 是 Xi到 Xj的函数，即： 

1) f(Yi)={f(xi
1
),f(xi

2
),…}{xj

1
,xj

2
,…}=Yj 

2) f(Hi)={f(fi
1
),f(fi

2
),…}{fj

1
,fj

2
,…}=Hj 

3) f(Gi)={f(Ai
1
),f(Ai

2
),…}{Aj

1
,Aj

2
,…}=Gj。 

则称 f为 Xi到 Xj的扩张，亦可称 Xj为 Xi的 f扩张。 

 

5.2  一致扩张 

f 是 Xi到 Xj的扩张，称 Xj为 Xi关于 fi
k
的一致扩张，如果： 

  (1)x i
1f(f i

k
 (x i

1
))=f(f i

k
)(f(x i

1
))); 

 称 X i为 X i关于 A i
k
的一致扩张，如果： 

  (2)x i
1A i

k
 (x i

1
)f(A i

k
)(f(x i

1
)));

 

 称 X j为 X i关于 x i
1
的一致扩张，如果： 

  (3)f i
kf(f i

k
 (x i

1
))=f(f i

k
)(f(x i

1
))); 

  (4)A i
kA i

k
 (x i

1
)f(A i

k
)(f(x i

1
)))。

 

关于 xi
l
，f i

k
与 A i

k
的一致扩张统称一致扩张，称一致扩张为绝对一致扩张，如果任意

k=1， 2，…，(1)(2)式成立或任意 l=1，2，…，(3)(4)式成立。 

 

5.3  理想扩张  

Xj是 Xi的绝对一致扩张，称 X j为 Xi关于 f i
k
的半理想扩张，如果：                

(1)x i
1x j

m
) (x j

m
=f(f i

k
(x i

1
))); 

(2)x i
1x j

m
) (f(x i

1
)=f(f i

k
)(x j

m
)))。 

半理想扩张称为全理想扩张，如果： 

(3)xi
1x i

m
)(f(f i

k
)(fxi

1)=ffi
k
)(f(xi

m
))f(x i

1
)=f(xi

m
))) 

称 Xj为 Xi的绝对理想扩张，如果对所有 k=12… (1),(2),(3)式成立.  

 

5.4  精密扩张与模糊扩张 

Xj是 Xi的 f扩张，Xi是 Xj 的 g 扩张称 Xj是 Xi关于 xi
k
的精密扩张，如果： 

  x j
1 x j

m
) ( ( ～(xj

l
=xj

m
))xi

k
=g(xj

l
)=g(xi

m
))) 

并且称 Xi为 Xj关于 xj
1xj

m
的模糊扩张，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定义关于 fi

kAi
k
的精密扩张，模糊

扩张。 

  称 Xj为 Xi的绝对精密扩张，如果 Xj为 Xi关于所有元素 xi
k
，所有函数 fi

k
，和所有关系 Ai

k

的精密扩张。 

  称 Xi是 Xi的混合扩张，如果： 

  (1)Xj为 Xi关于某些元素 xi
k
，或某些函数 fi

k
，或某些关系 Ai

k
的精密扩张 

  (2)Xi为 Xj关于某些元素或某些函数或某些关系的精密扩张。 

 

5.5  积累效应 近似原理 

Xi是 Xj的 g模糊扩张，Xj是 Xi的 f精密扩张，称 xi
k
为 g(xj

l
) 的近似值，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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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xi
k
=g(xj

l
) 

  (2)(xj
m
)(xi

k
= g(xj

m
)) 

  (3)～(xj
l
=xj

m
) 

因取近似值而产生矛盾命题Ai
n
(xi

k
)～(Ai

n
(xi

k
))， 本质上是 fAi

n
)(x j

1
)～(A i

n
(x j

m
))而

非真正的矛盾命题。这种现象称为积累效应或累积效应。经无穷步骤产生的积累效应称为无

穷效应。 

     当积累效应不明显或在一定范围内不足以产生矛盾时， xi
k
作为 g(xj

l
) g(xj

m
)近似值

仍然式理论系统近似有效，这就是近似原理。 

     同样可以定义函数与关系的近似值集相应的积累效应。 

 

5.6  二元一致扩张 

如果考虑二元函数与二元关系，可以定义二元一致扩张与二元理想扩张以及相应的多元

扩张，称 Xj是 Xi关于(xi
lxi

m
)的二元一致扩张，如果： 

(1)f(f i
k
 xi

1 xi
m)=ff i

k
)(f(xi

l
)f(xi

m
)))； 

      (2)Ai
kxi

1 xi
mfAi

k
)(f(xi

l
)f(xi

m
)))。 

对所有 k=12…都成立。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定义关于 fi
k
的二元一致扩张，即对任意xi

1 xi
m(1)式成立，关于 Ai

k

的二元一致扩张，对任意xi
1 xi

m(2)式成立。 

    称 Xj是 Xi的二元(或三元)绝对一致扩张，如果对所有 klm(1)(2)式成立。 

二元理想扩张  Xj是 Xi的一个二元绝对一致扩张。称 Xj是 Xi关于 fi
k
的二元理想扩张，

如果： 

 (1)xi
1xi

m
)xj

n
) (xj

n
=f(f i

k
(xi

1x i
m
))) 

 (2)xi
1xj

m
) xj

n
) (xi

l
=f(f i

k
(xi

mxi
n
))) 

称二元理想扩张为二元全理想扩张，如果 
3xi

1xi
m
)xi

n
)xi

pf(fi
k
(xi

1xi
m
))=f(fi

k
(xi

mxi
n
))fxi

1
)f(xi

m
)=fxi

n
) f(xi

p
)) 

 Xj是 Xi的二元绝对理想扩张，如果任意 k=123…使(1)(2)(3)是成立。同样，可以定义三

元理想扩张，三元绝对理想扩张等。 

 

5.7  参照 同构 

若 Xj是 Xi的关于 xi
k
的 f 精密扩张， Xi是 Xj关于 xj

l
的 g 模糊扩张，即 xi

k
=f(xj

l
), xj

l
 

=g(xi
k
)。 

若关注与研究 xi
k
而研究 f(xj

l
)(侧重于结构)，则称 g(xj

l
)为 xi

k
的一个微观结构。若关

注于研究 xj
l
而研究 f(xi

k
)(侧重于背景)，则称 xi

k
为 xj

l
的宇观背景。微观结构、宇观背景所

属的系统称为参照系。 

若 Xj是 Xi的绝对一致扩张，并且 Xi是 Xj的绝对一致扩张，则称 Xj与 Xi是同构的。 

 

6、幻影空间 

6.1 幻影空间与幻影定律 

幻影空间是描述思维观点真假性质的一个理想模型。 

幻影空间 S是由一些理论系统 X组成并满足以下条件的组合： 

任意命题 A，存在理论系统 Xi X，使得命题 A 成立，并且存在理论系统 Xj，使得命题 A

不成立 

约定符号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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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Xi) Xi→A)∧((Xj)Xj→～A)  

即一切皆有可能。 

幻影定律：思维的全部内容，属于同一幻影空间。 

 

6.2 其他表现形式 

除了一切皆有可能之外，命题的相对性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如“怀疑一切”、“蝴蝶效

应”、“细节决定成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等，都可以用命题真假的相对性加以解释。 

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是与一切皆有可能等价的，在形式逻辑中，用 P 表示一个命题，则

P 的否命题非 P也是一个命题，既然任何一个命题，都会有一种条件存在，在这个条件下该

命题为真命题。那么对于非 P这个命题，也会有一种条件存在，使得非 P是真命题。如果非

P 是真命题，那么 P 就是假命题，也就是说，任何命题 P，都不是绝对正确的，是值得怀疑

的。如果承认一切皆有可能，那么怀疑一切也是合理的，两者是等价的。即怀疑一切是命题

真假相对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整体效应： 任意命题 A、B，存在系统 Xi和命题 C，使得 A导出 C 不成立， B导出 C不

成立但是 A并且 B导出 C成立，即 

 (A)(B)(Xi)(C)Xi→((～(A→C)∧～(B→C))∧(A∧B)→C)) 

蝴蝶效应： 任意命题 A、B存在理论系统 Xi使得 A导出 B，即 

(A)(B)(Xi)Xi→(A→B)  

蝴蝶效应，通俗的说法是：“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

的一场龙卷风。”远在巴西的蝴蝶轻拍翅膀（命题 P），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命题 Q），

蝴蝶效应就是 P导致 Q，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两件事 PQ，在特定的系统中，P导致 Q是真命题，

却具有必然联系。马蹄铁效应、细节决定成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等也

是这个思想。 

在形式逻辑中，P是命题，Q是命题，那么 P导出 Q 也是命题，既然任何一个命题，都

会有一种条件存在，在这个条件下该命题为真命题。对于命题 P导出 Q，也存在一个条件，

在该条件下，命题 P导出 Q是真命题。也就是说，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命题之间，在一

定的条件下，也具备了因果关系。这就对是蝴蝶效应的解释。 

在形式逻辑中，P、Q、V是命题，其中 P不能独立导出 V，Q不能独立导出 V，P 与 Q导

出 V也是命题，既然任何一个命题，都会有一种条件存在，在这个条件下该命题为真命题。

对于命题 P与 Q导出 V，也存在一个条件，在该条件下，命题 P与 Q导出 V是真命题。也就

是说，P、Q整合在一起，会导出一个新的命题 V，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解释，从命题

形式上讲，整体大于部分和，也算是蝴蝶效应的一种。 

 

6.3 思维第三定律 

逻辑存在于具体的理论体系中，不是独立存在的，但这个理论体系可以是逻辑本身。在

推理规则 (A,(A->B))->B 中，有两个->，内层的->是由具体的理论体系所决定的，不是逻

辑学的研究对象，外层的->是由逻辑规则所决定的，那么外层的->的推导结果是否可靠呢？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前提条件是可靠地充分的，则其结果是可靠地。结果的可靠程度与理由

的充分程度是一致的。即思维第三定律。 

思维第三定律：思维的基本规则是理由相对充分，而且结果的可靠程度与理由的充分

程度是一致的。 

对于信或不信，可靠性取决于理由是否充足，是理性与信仰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6.4 思维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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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作用在于指导人们的思维，是研究万物的最高学问，因此，哲学层次应“高于”

万物。思维，属于是万物的一分子，但是，思维不同于普通的事物，它是万物之灵，万物与

思维，从包含范围上讲，万物，包括思维，另外一方面，一切学问，都是思维的结晶，哲学

也不例外，同样是思维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讲，思维又是先于哲学的。因此，哲学、万物、

思维，就形成一个循环：哲学>>万物>>思维>>哲学>>…… 

作为思考者，所唯一自由操控的就是思维，从思维开始，思索哲学。 

思考者考虑问题时，思维是存在的。思维有具体的内容，可以来源于记忆、感觉、知觉、

直觉、幻想、内省或者其它信息来源。感觉、知觉的内容是思考者所能察知的现象。现象的

感知是真实的，错觉、假象也是一种真实的感知。 

思维的内容可以通过语言交流，但是语言是模糊的，不精确的，对语言的理解是相对的。

有些事只可会意，不可言传，会意也是模糊的。有时因为现象本身就是模糊的，只有模糊才

是精确的，精确的反而是模糊的近似。语言需要辨析，但是更需要返璞归真，需要回归生活，

按照直觉去理解语言最普通的模糊的现实意义。  

理性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分析现象认识世界形成知识，理性是形成知识的内驱力，经验是

形成知识的外推力，理性和经验起始于人之初对世界的本能的感知。 

思考者在范畴的框架内分析现象认识世界，范畴框架之外的则迷茫无知甚至视而不见，

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甚至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三才、五行等都属于认知范畴，而且

范畴框架是发展变化的。对现象的感知是真实的，范畴的框架也是合理的，然而将合适的范

畴应用于分析具体的现象，却需要明察实断，需要敏锐的直觉力、深邃的洞察力，正确的理

论应用于不当的情景只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范畴如同公理化体系，是强大有力却没有灵魂的

工具，对经验的哲学沉思才是思维的灵魂。 

思考者可以从以往的经验、察知的现象出发获取许许多多的知识，但是总有些东西是不

可证的，或者说是现阶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限制下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比如本源的

问题、知识基础的问题，还有“人心”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只能通过信仰去解决，坚定

地信念去无条件的否定或无条件的相信。无论是否定还是确定，都会有争议，没有争议，就

没有哲学。没有理性的信仰是狂热的，是失控的，没有信仰的理性是漂泊的，是迷茫的。思

维，就是在信仰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 

 

结束语 

幻影思维理论是对思维的研究，但是其中对运算、比较、理论系统的公理化研究可以独

立出来自成体系，称之为“哲学分析”，另外一部分就是将“哲学分析”作为工具对思维进

行研究，即幻影思维（幻影思维学）。 

 


